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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所有权的正义悖论及其超越

黄建军

［摘 要］ 劳动所有权是政治哲学指涉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这一概念因与“劳动”“财产”“异化”“自由”等概念

直接勾连，以至于人们在阐释社会历史发展时，往往将之作为评判某种社会制度是否正义的核心尺

度。马克思把劳动所有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界域中加以考辨，还原了劳动所有权的“原初形态”并揭

示了其“同一规律”和“分离规律”。劳动同所有权的分离是理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钥匙，这种从“同

一”到“分离”的过程，是理解资本主义是否正义的关键。劳动所有权的正义表现为等价交换的正义，

其引发的不正义则体现在交换内容、生产资料占有、劳动过程以及劳动成果分配等领域，劳动所有权

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悖论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二重性特征。要使人类社会趋向更加合理和实现实

质正义，必须重塑劳动力所有权原则，走向“劳动正义”。

［关 键 词］ 马克思 劳动所有权 正义 异化

劳动所有权是马克思法哲学、经济哲学和政

治哲学统涉的重要概念，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

治经济学批判涵括的重要范畴，对劳动所有权的

正确理解是破解“马克思与正义”“资本主义与剥

削”“社会主义与公平”等重大争论和思想原则问

题的理论钥匙，也是阐释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合理

性的本源性依据。然而，劳动所有权本身是一个

歧义丛生的组合性概念，所有权一词也并非单一

指代“财产”和“所有制”两重含义，在马克思的语

境中还关涉“所有”和“私有财产”等概念，甚至，

当把所有权与土地联结时，这一概念的指涉范围

可以扩充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土地财

产”和“地产”等。① 这充分说明，当作为社会本体

论的“劳动”概念与作为法权精神之内核的“所有

权”概念相结合时，“劳动 + 所有权”所包含的理

论旨趣和指涉的理论意蕴就极为深广。最为重要

的是，劳动所有权概念因与“劳动”“财产”“异化”
“自由”等概念直接勾连，以至于人们在阐释社会

历史发展时，往往将之作为评判某种社会制度是

否正义的核心尺度。实际上，劳动所有权是人类

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派生的重大原则，对它的理解

需要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野中加以具体地

历史地考辨。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劳动所有权

具有不同的情境和实践效应。在劳动与资本相对

立的私有制社会中，劳动所有权诱发的消极效应

集中呈现出来，这种消极效应正是“劳动”与“所

有”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直接表现。马克思通过

对劳动所有权的历史解剖和对其消极效应的全面

59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465 页。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21.02.019



批判，揭示了劳动所有权的“正义悖论”，辨识了资

本主义的二重性，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布

景上指明了扬弃所有权异化的道路，最终超越了

劳动所有权本身的正义悖论。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
劳动所有权概念

劳动所有权是评判社会制度是否正义的核心

标尺，也是马克思经常用以指认和评价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重要原则。但是，劳动所有权并不是

永恒的抽象原则，它总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发生

勾连，并且“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

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

的”①。因而，对劳动所有权的理论辨认应该坚持

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最为重要的是，虽然马

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而深刻

的事实性评价，也对资本主义的所有权问题进行

了犀利批判，但他“对待劳动所有权原则的态度是

模糊和不透明的”②。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劳动

所有权概念存在“先天的缺陷”，而是说，虽然马克

思在揭示“资本的形成史”和“资本的现代史”的

过程中还原了劳动所有权的本质，但他并没有直

接诊断劳动所有权本身携带的“病症”，以至于有

学者在检视资本主义是否正义时，以劳动所有权

为根本尺度，把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关系误解为“既

不是正义的，又不是不正义的”③，甚至把马克思

的正义概念推导为“似非而是的悖论”④，即强调

马克思一方面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但

另一方面又避免指称资本主义不正义。⑤ 实际上，

无论是“塔克 － 伍德论题”创造的“马克思拒斥正

义”的命题，还是罗尔斯和布坎南等修正和改造而

成的“马克思的正义悖论”，都是依据劳动所有权

推衍出来的正义之难题。要化解这个难题，必须

回到马克思关于劳动所有权的经典论述和文本语

境，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劳动所有权

概念。
( 一) 劳动所有权的“原初形态”
马克思对劳动所有权“原初形态”的论述集中

体现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这部手稿

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资本形成史的

集中解答，也是对人类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向

“物的依赖性”转变的科学揭秘。在这部手稿中，

马克思通过追溯“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揭

示了劳动所有权的“一些原始的方程式”⑥，这些

方程式呈现了与“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

权的一般规律”⑦不同的特殊规律。那么，所有权

在最原初的形态上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很多

思想家都进行了理论解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洛克的劳动所有权理论。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

和自然理性下，“劳动是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

物”⑧，既然劳动是属于劳动者的，那么劳动的创

造物也应该属于劳动者，归劳动者所有，因为“我

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

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⑨。但是，洛克的劳动所有

权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是一种“天然法权”或“天

赋人权”。洛克认为，这种劳动所有权是合乎自然

法的永恒权利，是理性的根本要求。显然，这样的

劳动所有权是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的抽象法权，

它需要一个大前提才能成立，即自然资源的无限

性。如果劳动的客观条件( 资源) 是有限的，例如

土地资源，那么依据这种权利分割土地及其之上

的果实，谁先占有或开垦了土地，谁就是最大化受

益者。并且，洛克认为，正是“劳动渗入”使得自然

物成为“私有物”，这是劳动所有权成立的“核心

理由”。瑏瑠 实际上，洛克的劳动所有权在某种意义

上就是“私人所有权”的同种表达。
与洛克不同，马克思认为，任何权利或法权都

由“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瑏瑡，对劳动所有权的确证

和辨认必须回到人类本身的生产方式，他在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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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现，“所有权最初

表现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①，即劳动是确证所

有权的最根本的尺度，也是所有权的天然基础。
但是，马克思在考察所有权的最初形态时，往往将

之与“财产”这一概念互用，甚至把“财产”作为

“所有权”的同等表达。马克思强烈批判对劳动所

有权进行“本末倒置”的理解，因为“财产 最 初

……意味着，劳动的 ( 进行生产的) 主体 ( 或再生

产自身的主体) 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

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②，即劳动所有权

并不是“天赋人权”，它是劳动主体与劳动的对象

性条件( 客观条件) 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最初

的意义上表现为劳动者对自己的客观条件的占

有。如果说洛克、霍布斯等人对所有权的追溯以

虚构的“自然状态”为背景，那么马克思则在追问

“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

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③的基础上考察所有

权的非经济起源。马克思的这种致思路径源于蒲

鲁东对所有权的错误理解及其造成的混乱，当然，

马克思也充分肯定了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

对劳动所有权的积极探索，这种探索的积极效应

“正是在于把私有财产的实质问题看做对国民经

济学和法学生死攸关的问题”④。但是，蒲鲁东认

为所有权具有双重意蕴: 支配和占有，其中，“劳动

产生了私人占有”⑤，劳动的产物即所有权 ( 或财

产)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蒲鲁东回答了“什么是

所有权”，但他“问题提得非常错误”，他所探究的

不过是土地所有权，是“私有财产”。马克思认为

“私有财产”仅是“财产的一定形式”⑥。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所有权不是抽象权利，而

是历史形态中的具体的现实的权利，这种权利“最

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 人把他的生产的自

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

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 把它们看作是他

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

的延伸”⑦。这里，马克思已经从劳动本体论的视

角，把所有权和财产看作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

系。更进一步说，所有权的原初形态即主体与自

己的客观条件之间的互依性关系，主体把客观条

件作为自己身体的延伸，而客体则是主体维系自

身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所以，马克思强调: “所有

制的各种原始形式，必然归结为把各种制约着生

产的 客 观 因 素 看 作 是 自 己 的 东 西 这 样 一 种 关

系。”⑧由此可以确定，劳动所有权是通过劳动者

的生产实践实现的，它发生在具体的生产实践中，

是劳动者与自己的客观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

系。
( 二) 劳动所有权的“同一规律”
既然劳动所有权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确

证的，那么它的本质规定性便在于不能超越劳动

的主客体条件。马克思从主客关系的辩证法视角

确立了劳动所有权的二重规律:“第一条是劳动和

所有权的同一性; 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

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

性的否定。”⑨从社会历史形态看，第一条规律主

要涉及人类早期的存在方式，与自然共同体相适

应，第二条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从唯物

辩证法来看，第一条规律是“同一规律”，第二条规

律是“对立规律”。劳动所有权的“同一规律”和

“对立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表现出不同的效

应，同一规律是劳动所有权的本源形态，对立规律

则是劳动所有权的异化形态。
劳动所有权的同一规律即劳动者对自己的劳

动和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前

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形式的所有权关系，也是西

方思想文化传统中经常论及的规律。在西方古

代，罗马人往往把所有权概念表达为“此物是我

的”瑏瑠。“我的”就是主体对客体的所属关系，它确

立了我的客观对象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就是所

有权的内在特性。劳动所有权的排他性确证了

“我”与“他物”的关系，即劳动所有权是一种关系

范畴，它不同于财产概念，因为财产有时强调的是

一种对象性范畴。但是，马克思在论及劳动所有

权的同一规律时往往把“所有权”与“财产”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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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

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①在马克思看来，所有

权和财产在本源上是“对生产条件的关系”②，即

劳动所有权确立的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系，

是“我”与“物”的同一性，所以每当马克思言及

“Eigentum”时，总是将之论证为一种“关系”。③

如果劳动所有权是劳动主体对“自己的客观条件”
的支配和占有关系，那么它本身就能够在历史和

现实中得到说明。
基于此，马克思通过“人体解剖法”追溯历史，

集中考察了资本主义产生以前的生产方式，检视

了亚细亚、古典古代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并从

这些所有制形式中瞥见了劳动所有权的原初形

态，进一步佐证了劳动所有权的“同一规律”。马

克思指出，无论在何种共同体中，所有权最初只能

是动产，只能以土地及其现实果实( 包括动物) 为

基础，即以自然条件为前提。在前资本主义共同

体中，“劳动的个人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
他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劳动、而生产的”④。劳动

者也把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看作是自己的东西，

劳动者进行劳动的过程，就是自由支配自己和自

己的劳动成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和客体

达到同一。正如黑格尔所言，我把某物置于自我

支配之下就构成“占有”，而“我作为自由意志在

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

的意志，这一方面则构成占有的真实而合法的因

素，即构成所有权的规定”⑤。通过这种占有，“物

乃获得‘我的东西’这一谓语”⑥，我的意志与“物”
实现了同一性，就是我的意志与物的肯定关系。
劳动所有权的第一条规律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

体现为人的较为平等的关系，因为在前资本主义

共同体中，尽管存在剥削，但资本还没有确立统治

地位，因而人和人的劳动是直接同一的。在这种

情况下，“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

性的条件的主人”⑦。马克思强调，劳动所有权的

同一性在现实中有两种实现层级: 第一级是通过

自己的劳动实现对客观对象( 自然) 的占有，第二

级是通过交换实现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这两

种占有都是平等的关系，因而也是正义的。
( 三) 劳动所有权的“对立规律”
劳动所有权的同一性是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

件的“肯定性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而是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体的变革而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劳动同劳动客观条件逐渐分离的过

程，也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发生分解和

对立的过程。劳动所有权的分裂和异化最终使

“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这是劳动同劳动

的客观条件的“否定性关系”和异化形式。在这个

过程中，“以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获得霸

权地位，逐渐替代了“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

权”。
从历史上看，劳动同所有权发生分离具有历

史必然性。马克思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的各种所有

制形式发生解体时指出，人们起先是在自然形成

的共同体中进行劳动，形成了较为朴素的平等观

念和较为公正的所有制形式，到了后来，“生产力

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

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

被扬弃”⑧。马克思认为，劳动同所有权发生分离

有四个重要的方面: 一是劳动者同土地等自然条

件之间关系的分离和解体，主要以东方形式的解

体为代表，表现为原始的共同占有土地的那种所

有制形式发生变形和解体。二是劳动者同自己的

劳动工具之间关系的分离和解体，主要以封建时

代的行会同业公会的解体为代表，表现为师傅制、
帮工制和技艺等手工业劳动的分化和解体。三是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劳动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

有作为生产者来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⑨这

种关系的解体，最终表现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同

生活资料的分离和解体，即劳动者仅仅是生活资

料的所有者，而生产资料则不归自己所有。四是

“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

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

人占有”瑏瑠的那种奴隶制、农奴制关系的解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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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历史上发生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农奴制关系、
行会关系和保护关系的解体过程就是劳动同所有

权的解体过程，即“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 以

这种或那种形式) 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

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

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 土

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

和) 从它们同这些个人( 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

离) 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①。劳动同客观条件

的分离使得原本属于劳动者自己的东西变成了他

人的东西，使原本那种“对工具的所有 = 对生产条

件的所有”变成了“工具 = 他者的工具”。
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使得劳动成为异化劳

动，所有权成为特权。马克思认为，劳动所有权的

“同一规律”向“对立规律”的转变，就是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形成的内在动力，也是产生劳动与资本

相对立的基础。实际上，劳动者与自己的客观条

件的分离最终催生的是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在这

个过程中，劳动沦为了异化劳动，劳动者成为失去

了所有权的无产阶级，资本获得了霸权地位，资本

不断地人格化就形成了资本家。在马克思看来，

劳动所有权的分离直接造成了劳动同劳动的产品

相对立，劳动产品变成了不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存

在; 劳动不再是劳动者的自由本质，劳动同劳动活

动本身相对立; 劳动同自己的身体相对立，同自己

的类本质相异化; 劳动者自身的异化，即“人同人

相异化”②。劳动所有权分离、异化的“对立规律”
也使得所有权沦为了他者的特权，“表现为占有他

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不能占有它自己的产

品”③。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

以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为中介而取得的”④。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所有权发生彻底异化，原本

属于劳动者的所有权不再属于劳动者，而在资本

逻辑的驱动下属于资本家，资本家享有劳动所有

权的特权。

二、劳动所有权的 “正义悖论”
及其消极效应

劳动所有权的分化和裂变是理解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关键点。如果没有劳动同所有权的分

离，那么劳动者就不会成为无产者，劳动的客观条

件也不会成为资本。劳动同所有权的分离是理解

劳动与资本对立的锁钥，这种从“同一”到“分离”
再到“对立”的过程，就是无产者和资本家从“同

一”走向“对立”的过程。马克思明确指出，“所有

权同劳动之间，进一步说，财富同劳动之间的完全

分离，现在表现为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

律的结果”⑤。劳动所有权从“同一性”走向“对立

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历史条件。由

于劳动同所有权的分离，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

化，它是所有者，即“主人”; 劳动者作为劳动的人

格化，它是丧失了所有权和生产资料的无产者，即

“奴隶”，雇佣劳动关系就如同主奴辩证法所反映

的主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主义“所标榜的

是‘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但它所实现的却是

‘劳动和所有的分离’”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所蕴含的正义，一方面是劳动所有权“同一规

律”的正义，但另一方面又是劳动所有权“对立规

律”涵括的虚假的异化的正义，资本主义的二重性

正在于正义和非正义之间。只有从劳动所有权本

身的规律出发，才能真正澄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正义悖论”，从而扬弃劳动所有权引发的内在

矛盾。
( 一) 等价交换: 劳动所有权的正义性

劳动所有权所确证的正义是交换的正义，换

句话说，交换的正义是符合劳动所有权本身的规

律的正义原则，它确证了交换中的平等原则和等

价原则。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及

资本主义交换的正义性，他依循商品经济规律和

等价交换原则把资本主义的交易看作是平等的行

为和正义的行为，这种市场交易无论发生在前资

本主义社会，还是发生在商品经济主导的资本主

义社会，都不能把它说成是不正义的。因为按照

劳动所有权的分离规律，劳动和客观条件的 分

离，必然使得“直接生产者不仅可以完全自由地

从事交换型生产，事实上也必须为了生存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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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①。这种交换按照西方的法权传统，双方既

是自愿的，也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所以，很

多西方学者依据劳动所有权推断，在资本主义的

生产关系中，劳资双方的交换以及资本家对剩余

价值的攫取并没有侵犯交换的经济规律或资本主

义法律关系②，因而不能将之定性为不正义。伍德

就严格依照劳动所有权规律把资本主义的劳资交

易说成是完全正义的，他甚至推断，资本主义的剥

削也是正义的行为，因为“用工资来交换劳动力，

这是发生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唯一交换。这是

正义的交换，它早在出售生产商品并实现其剩余

价值的问题产生之前就已完成”③。因此，伍德强

调，资本家并未与工人进行不平等交换，也并没有

掠夺工人的劳动成果，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是

通过等价交换得到的，它取走的是劳动所有权所

确证的属于他的东西。
实际上，等价交换仅仅是表面的正义，它是劳

动与所有权分离后交易双方应该遵循的基本原

则。马克思也赞成这种交易的正义性，他明确表

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

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

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

等、所有权和边沁。”④一般而言，商品交换有两个

重要的环节: 第一步是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

造出新的产品，实现对物的改造，并获得对物的占

有( 所有权) ; 第二步是通过等价交换，劳动者用自

己创造的产品换取他人的所有物( 劳动产品) ，最

终实现对他人产品的占有，实现所有权的转移。
这两个环节说明，任何交易的双方，若某一方想获

得所有权，必须支付劳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不

支付劳动的情况下获得他人的所有权，尽管所有

权可以让渡，但在本源上它和劳动是统一的。就

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而言，二者体现的正是“等价

物换等价物”的原则，这种交易在表面上和其他商

品交易一样，都是所有权的平等让渡和正义交换。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马克思肯定了劳动

所有权交易和转让的正义性，但并不是说，马克思

肯定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义性，对交易正义的正

面评价完全不同于对剥削的正面评价，因为以劳

动所有权评价资本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而

是“庸俗的政治经济学用来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的

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就是以资本主义自身的标

准评价资本主义，即布坎南所述的对资本主义的

“内在评判”。按照劳动所有权的惯用标准，“商

品实际上只不过是自己的劳动的对象化，并且正

像自己的劳动实际上是对自然产品的实际占有过

程一样，自己的劳动同样也表现为法律上的所有

权证书”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劳动的对象

化，商品在根本上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是主体的

劳动的物化，商品交易就是占有权的转让，在交易

中，人的劳动获得了法权上的所有权依据。这种

交易并不否定人的自由，因为所有权是“自由最初

的定在”⑥。可见，商品交易( 包括劳资交换) 在市

场规律中是一种正义的交换行为，“只有通过流

通，即通过自己的等价物的转让，才能占有他人的

等价物，因此，必须承认自己的劳动是最初的占有

过程，而流通实际上只是体现在各种各样产品中

的劳动的相互交换”⑦。所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交换的评判是基于劳动所有权和市场交易规律的

科学性评判，这种评判是一种“事实评价”，基于历

史事实，“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

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

权利，获得剩余价值”⑧。很明显，马克思的以上

判断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的法权原则所作的评判，

这些零散的论断并不代表马克思赞成剥削，也并

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就是正义的行为，因为

马克思不仅看清了资本主义劳动所有权标榜的虚

假正义的本质，而且还跳出了资本主义法权所宣

扬的陈词滥调的框框，从劳动所有权分离和异化

的对立规律中对资本主义的不正义进行了谴责。
( 二) 资本与劳动对立: 劳动所有权的非正义

性

如果说依循等价交换原则对资本主义进行正

义性评价是国民经济学家的一贯伎俩，那么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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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则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从劳动所有权的

异化和对立中看清了资本主义不正义的根源。资

本主义的不正义正在于劳动所有权异化所形成的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性，这种对立体现在资本主义

的生产环节，这个环节是劳动所有权之不正义的

集中体现。在资本霸权和统治的社会中，劳动与

所有权的分离使得劳动者不所有，所有者不劳动，

即“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替代了“商品生产的所

有权规律”，与此相对应，过去那种对劳动的所有

权变成了对活劳动的无酬占有，由此带来的是整

个社会从“正义”向“不正义”的转变。
第一，等价交换的表面平等与交换内容的不

平等。为什么说从劳动所有权视角来评价资本主

义的交换正义只是表面的正义呢? 原因是这种交

换不同于普通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力的交换，即

劳资交换的内容具有特殊性。马克思认为，在资

本主义劳资关系中，“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

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①，因为这种

交易在“价值过渡到资本时，等价物的交换转化为

它的对立物，在交换的基础上交换变成纯粹的形

式”②，资本家的目的是在交换结束后如何支配和

控制劳动力，这种交换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

受资本的支配，劳动力不再属于自己，而是资本家

的附属品。所以，交易的最终结果是，劳动者“不

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

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③。因此可见，资

本同劳动交换最终把劳动贬低成资本的“玩物”，这

样的交易带来的直接消极效应就是“劳动 = 创造他

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④。
第二，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与生产领域的

不正义。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最终催生了“劳动

力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的对立。在生产领

域，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是资本所有权的直接主

导者，而劳动者则是失去了生产资料( 客观条件)

的无产者，他仅是劳动力所有者，并且必须依附于

资本家才能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是生产条

件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的占有者”⑤，这种不

可调和的矛盾就是一种“阶级对立”。最为重要

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有权在资本方

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

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

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

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

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⑥。显然，无论是

从劳资双方所享有的法权看，还是从生产资料的

占有的力量对比看，劳动者都不可能享有与资本

家同等的地位，劳动所有权所标榜的平等和正义

只能是虚假的呓语。所以马克思强调，对资本主

义的评判，不能仅仅停留在交换环节，而应该深入

到生产环节。因为资本家发财的秘密和生财的诀

窍并不是在交换环节，而是“门上挂着‘非公莫

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⑦，在那里，劳动者

“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

途———让人家来鞣”⑧。也正是在这个领域，马克

思看到了资本家赚钱的秘密。⑨ 所以，资本主义的

不正义并不是依据商品规律所推行的交换的不正

义，而是依据劳动所有权所规定的生产资料的占

有和财富所有的不正义。
第三，劳动过程的异化与劳动成果的不正义

分配。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依据劳动所有权

所确证的法权原则之所以不正义，还在于这种法

权所引发的劳动过程的异化和劳动成果的不正义

分配。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

配权力”瑏瑠，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受这种抽象权

力的统治，失去了劳动的自主性和自由性，成为黑

格尔“主奴辩证法”关系中的奴隶。在这种情况

下，劳动者的“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

为他人的活动”瑏瑡，劳动者的存在变成了维持和供

养资本家的存在，劳动者生产的商品表现为与他

对立的、异己的东西，即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因

为在资本家看来，劳动力本身就是通过交换获得

的属于自己的所有物。实际上，马克思把资本家

对劳动者的成果的攫取称为盗窃和掠夺，即一种

强制性的占有。由此，柯亨指出，“财产就是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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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从道德上说归我们所有人共同所有的东西的

盗窃”①。尽管资本家冠冕堂皇地宣召劳动所有

权的正义性，极力推崇自由、平等和正义的观念，

但是从结果来看，资本主义造成的阶级对立和两

极分化是不可否认的。所以，罗尔斯强调，“正义

不仅与市场中的交换有关，而且还与由市场交换

所导致的收入及消费物品的分配有关”②。从结

果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贯穿于其始

终。
( 三) 正义与非正义: 资本主义的二重性

当然，资本主义的不正义并不代表其不合理，

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的。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证

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剥削属性和不正义性，但也从

历史必然性的逻辑指明了其内在的合理性。资本

主义作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③，相较于

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形式和生产方式，是一种历

史进步，它在所有权、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法权关

系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确立了商品交换的基本

原则，但这种生产方式由于高抬资本、贬低人性，

从而造成了劳动者阶级的贫困，最终使社会出现

了较大的贫富裂缝。应该说，资本主义是兼具正

义和非正义的社会形态，它的正义性是一种历史

进步性，是它确定的现代化的原则，它的非正义性

是其自身内涵的私有制和剥削原则。所以恩格斯

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使得“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

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

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④。并且，

资本主义的正义悖论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它的自反性蕴涵着危

机，预示着新社会的必然性。所以，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⑤。

三、走向劳动正义: 重塑劳动力
所有权原则

劳动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资本所有权获得了统

治地位，资本的正义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正义标准，

而劳动力所有权则成为依附于资本的分配原则。
要使人类社会趋向更加合理和正义，必须重塑劳

动力所有权原则，走向马克思的“劳动正义”。
劳动正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旨，也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涉的重要范畴。从劳动与社

会历史的关系看，劳动更具有历史本源性和社会

本体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确证了一个

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

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

一些东西”⑥。人的劳动对于社会历史的形塑具

有根本性意义，劳动确证了历史的核心要义，也塑

造了人本身。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

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⑦。没有人

的劳动，历史就失去了主体性意义。所以，马克思

极力赞赏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倡扬，他说: “黑格

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的伟大之处首先

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
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⑧应该说，在资本没有获

得统治地位之前，劳动作为一种人的自我存在方

式，是人的生活的自主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

们自由而主动地劳动，自由支配整个劳动过程和

劳动的结果，这样的活动由于是自我意志的对象

化，并不受他者的支配，因而是正义的。并且，马

克思认为，依据劳动所有权原则，“谁劳动，谁所

有”是一种传统的法权形式，但资本家把这种权利

置换为资本所有权，即“谁占有资本，谁购买劳动

力，谁所有，谁正义”，这种虚假的法权为私有制辩

护，最终使资本驾驭劳动、统治劳动。由此，资本

主义社会的资本所有权正义替代劳动力所有权正

义，本该由劳动力所拥有的产品或剩余价值成为

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所攫取的“私物”。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走出劳动所有权掩盖下

的分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呢? 马克思认为，必

须超越资本逻辑、建构人自身的逻辑，即超越资本

所有权驾驭劳动力所有权的社会不平等现实，建

构劳动力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原则，走向劳动

的自由和劳动的解放，并实现劳动与所有的重新

弥合。马克思认为，超越资本所有权的劳动形式

201

马克思主义●与 现实 2021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英］柯亨:《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吕增奎译，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08 年版第 63 页。
［美］罗尔斯:《政治哲学史讲义》，第 34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600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第 87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第 994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31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96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05 页。



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

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即劳动真正

成为人的自我本质，不再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和羁

绊。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人类最大的不正义

不是财富占有的不正义，而是人的劳动资料占有、
劳动过程以及劳动成果分配的不正义，是人的劳

动权利的不平等。马克思把劳动置于人的生存之

首位和历史之在先，目的是强调劳动的神圣性、本
源性和决定性。所以，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在

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类劳动正义的重塑，是对资

源占有形式的重组。马克思指出，在超越资本逻

辑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

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

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②。应该说，劳动正义

是合乎人的本性和人的生存需要的正义，它在本

源和终极的意义上确证了人的本性的复归，这种

复归让人把劳动作为第一需要，并在劳动中感到

快乐。由此，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基于人的需要的

分配原则作为理想的模式，并以此确证了超越劳

动所有权正义悖论的分配机制。马克思认为，劳

动正义的实现实际上就是扬弃私有制、重建个人

所有制的过程，这种正义避免了基于所有权、贡献

原则在分配时所引发的结果的不正义，因为人类

社会中涌现的不正义归根到底是基于物质生产活

动的不正义。所以，在马克思的正义层级中，实现

人的劳动解放和劳动正义是正义理论的最高层

级，它是未来共同体的核心价值。
需要澄明的是，马克思的劳动正义与其共产

主义思想的内在融通并不否认和排斥社会主义阶

段的按劳分配制度。尽管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终极

意义是走向人的劳动解放和人的自我实现，即通

达“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人类要实现基于

需要原则的分配正义，需要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并且必须“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

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③之后，才能

逐渐扬弃劳动所有权的内在缺陷。故此，马克思

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应该采取“按劳分

配”，这种分配重新确立了以“劳动”替代“资本”
衡量社会分配的标尺，“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

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④，“他以一种

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 另 一 种 形 式 领 回

来”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分配并非基于人的

自我实现的分配，这个正义原则由于夹带着资本

逻辑遗留的“痕迹”，存在着资本主义法权观念的

“缺陷”，因而依然无法彻底克服劳动所有权异化

带来的负效应，但它已经把劳动所有权提升到相

对正义的状态，实现了形式正义。
在全球资本逻辑主导的现时代，我们已经将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置于当代中国现实，并在

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劳动所有权方面

确立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的分配方式，从而以劳动力的所有权抑制和调控

资本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劳动所有权

的正义悖论。从马克思对劳动所有权所作的理论

“公断”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和差别

不仅体现在劳动所有权的性质方面，而且还体现

在这种所有权是否发生了异化，造成了人的劳动

的不平等和所得的不公正。应该说，资本主义的

不正义就是为劳动所有权涂脂抹粉，强调劳动所

有权的神圣性，把劳动所有权的异化属性归结为

合理的、正义的，由此造成了结果的不正义。相

反，当代中国坚持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目的是

消解劳动所有权异化的消极后果，提升劳动力所

有权的合法性，激发劳动所有权同一性所内含的

积极效应。由此，无论公有制经济的按劳分配，还

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按生产要素分配，都是把劳动

正义的精神植入当代中国的现实，并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倡扬人的劳动平等权利和劳

动正义原则。需要说明的是，当代中国依循的劳

动所有权并不是旧式的法权，而是以劳动力所有

权抑制资本所有权的有效尝试，这种尝试开创了

通达马克思劳动正义之思想实质的崭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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